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 

Taiwan Scholarship Program 

 

1. 目的:  

為促進臺灣與國際之教育文化交流，中華民國(臺灣)教育部依據下列各要點頒發獎

學金鼓勵優秀外籍學生赴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2. 獎學金待遇及期限:  

獎學金分為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3種，2024年度中華民國(臺灣)教育部核定本處

臺灣獎學金名額為3名。  

(1)、 學士:  

A. 受獎期限:最長四年  

B. 獎學金內容:受獎生學費及雜費每學期於新臺幣四萬元以內，由教育部核實補

助，超過新臺幣四萬元者，不足部分由受獎生自行繳交就讀學校；另核與生活補助

費每月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2)、 碩士:  

A. 受獎期限:最長二年  

B. 獎學金內容:受獎生學費及雜費每學期於新臺幣四萬元以內，由教育部核實補

助，超過新臺幣四萬元者，不足部分由受獎生自行繳交就讀學校；另核與生活補助

費每月新臺幣二萬元。  

(3)、 博士:  

A. 受獎期限:最長四年  

B. 獎學金內容:受獎生學費及雜費每學期於新臺幣四萬元以內，由教育部核實補

助，超過新臺幣四萬元者，不足部分由受獎生自行繳交就讀學校；另核與生活補助

費每月新臺幣二萬元。  

(4)、 獎學金年度受獎期間，自每年九月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受獎生應

按時抵校註冊，未能於規定期限來臺就學者，視同放棄受獎資格，不得保留至下年

度。  

 

3. 申請資格:  

(1)、 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學歷，學業成績優良，品行端正之外國籍人士； ;  

(2)、 語言能力:  

A. 申請就讀非全英語學程者:申請者應提具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進階級或

同等級以上成績單或證書影本；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具僑生身分或中華民國國籍。 

 已保留國內大學校院學籍或已在臺註冊入學就讀國內大學校院者。但申請下

一階段學位獎學金之應屆畢業生，不在此限。 

 曾在臺就讀擬申請之同一級學位課程。 

 在臺就學期間為我各大學校院依據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所招收之交

換學生或雙（聯）學位生。 

 受領本計畫各級學位課程獎學金總期限超過五年。 

 曾被撤銷本獎學金或註銷本部華語文獎學金。 

 在臺就學期間同時受領我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所設置之獎補助金；其不包

括由就讀學校配合本獎學金執行計畫，於超過本部補助學雜費上限金額時，

所提供受獎生學雜費優惠。 

(4)、 申請者應於各校規定申請期限內，自行向大學校院申請入學，並同時向本處

提出臺灣獎學金申請。  

 

4. 報名日期:  

(1)、 2024年3月31日前須將報名文件遞交至駐約旦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 No. 

18 Eritira Street, Um Uthaina (behind the commercial area), Amman, Jordan)。逾期概不受理。  

(2)、 本處接受請代理人遞件及郵寄報名。  

 

5.申請者應繳交文件(請依序整齊排列)：  

(1)、 臺灣獎學金報名表  

(2)、 護照或國籍證明影本 

(3)、 最高學歷證明影本，非英語者應翻譯成英文並經駐外館處驗證。 

(4)、 成績單影本，非英語者應翻譯成英文並經駐外館處驗證。 

(5)、 推薦信二封  

(7)、 已向我國相關大學校院申請入學之證明文件影本，如入學申請繳納報名費之

收據影本、入學申請表影本、申請學校已收件之回條或電子郵件等。獎學金結果公

告後，受獎生須檢具大學入學許可函正本。  

(8)、 語文能力鑑定證明影本: 申請就讀非全英語學程者: 應提具通過華語文能力

測驗(TOCFL)進階級或同等級以上成績單或證書影本；申請就讀全英語學程者，免

提具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或證書，僅需提具托福測驗成績或其他經當地國政府認可

之英語能力測驗證明文件，或英語學程畢業證明文件（所屬國籍國家以英語文為官

方語言者，免繳）。擬就讀校系所及學位應為本部認可之全英語學程，非本部認可

之英語學程者，應由申請者逕向擬就讀大學校院取得學校（非校內單位）開立之全

英語學程證明文件。 

 (9)、 申請者親簽之教育部臺灣獎學金承諾書  



(10)、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6.遴選原則:  

(1)、 遴選辦法:  

 

遴選委員會就申請者提交之各項文件、在校成績、外語能力等進行書面初審，嗣請

申請者來處進行面試。  

 

7. 其他注意事項:  

(1)、 報名文件請以中文或英文書寫，報名文件請以電腦繕打。  

(2)、 臺灣獎學金不包含語言先修課程。  

(3)、 全英語學程請參考： https://www.studyintaiwan.org/apply  

(4)、 受獎生未按時向就讀學校註冊者，視為放棄受獎資格  

(5)、 錯填報名表格(如去年版本)者將不予受理。  

(6)、 所提供之申請表件均不予退還。  

 

8. 臺灣獎學金諮詢聯繫方式:  

駐約旦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962-6) 5544426 

傳真: (+962-6) 5544434 

地址: No. 18 Eritira Street, Um Uthaina (behind the commercial area), Amman, Jordan 

郵政信箱：P. O. Box 2023 ,Amman 11181, Jordan  

電子郵件: jor@mofa.gov.tw  

網址: http://www.roc-taiwan.org/jo/ 


